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嘉博创”）聘请的尤尼

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2022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否定意见（尤振专审字

[2022]第 0225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尤振专审字[2023]

第 0108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1年度、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涉及事项已消

除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2021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及所涉事项消除情况 

1、2021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否定意见的主要内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

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中嘉博创持有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100%股权，

于 2021年 12月 21日公告对嘉华信息失去控制。中嘉博创在《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

制制度》运行中存在重大缺陷，致使嘉华信息之财务报表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中嘉博创 2021年度财务报表所反映的经营成果未全部包含对嘉

华信息的投资损益，同时影响财务报表中该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与之相关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执行失效。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述重

大缺陷使中嘉博创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中嘉博创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

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中嘉博创 2021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

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中嘉博创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 

2、2021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所涉事项消除情况 



2020 年度，嘉华信息业绩大幅下滑，未能完成当年的业绩承诺目标，公司与刘英

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嘉华信息原股东因业绩补偿或调整的方案多次协商未果

后，原股东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嘉华信息在原股东的干扰下，导致公司对其失

去控制。鉴于公司对嘉华信息失控事实，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不再将嘉华信息列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失去控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0)、

《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及《关于全资子

公司嘉华信息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3）。 

公司认为在编制公司 2022年及以后的财务报表时，嘉华信息已经不在公司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内，因此公司内部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所涉事项已消除。 

2023 年 4 月 26，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关于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重大影响予以消除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上述导致否定意见的所涉事项已于 2022 年予以消除。具体详见 2023 年 4

月 28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关于 2021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所涉及事项重大影响予以消除的说明》。 

二、2022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及所涉事项消除情况 

1、2022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的主要内容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中嘉博创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2）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 

中嘉博创公司持有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100%

股权，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告对嘉华信息失去控制，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八）、附

注十一（二）、2、附注十三（七）、2 所述，截至本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日，仲裁尚无结

果，嘉华信息仍处于失控状态，嘉华信息之财务报表未纳入中嘉博创公司 2022年度合

并报表范围。上述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的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2、2022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 

2023年 9月 2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就上述仲裁案件出具了(2023)京仲裁字第 2564

号《裁决书》（以下简称“2564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英魁等方与公司签

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以及《债务和解协议》解除；（二）公司向刘英魁返还嘉华信息

55%的股权、向嘉语春华返还嘉华信息 35%的股权、向嘉惠秋实返还嘉华信息 10%的股

权”等。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54）。 

因此，基于 2564 号《裁决书》的裁决结果，公司董事会认为，2022 年度内控审计

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特此说明。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6日 


